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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教育部「教育體系電子郵件服務與安全管理指引」，為確保電子郵件服務

使用安全，減少不當使用及降低資通安全威脅，特訂定本使用規範。 

二、 本校電子郵件信箱係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從事公務或學術活動使用，校內各單

位辦理公務業務或核心業務時，應使用本校配發之電子郵件信箱，不得使用非

公務信箱進行收發。 

三、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約用、計劃人員及學生均配置一組電子郵件帳號，單位

公用信箱、計劃公用信箱與短期兼任教師等特殊需求可另行申請。 

四、 帳號建立與使用期限 

（一） 本校教職員工(含約用、計劃人員) 

1. 教職員工完成到職驗證手續後，由單一簽入系統直接建立電子郵件

帳號，不需申請。 

2. 教職員工完成離職手續，於離職日起進行清查並刪除帳號。 

3. 本校退休人員，電子郵件箱可永久保留，以做為退休後相關公務權

益訊息往來之管道。 

（二） 本校學生 

1. 新生完成報到驗證手續後，由單一簽入系統直接建立電子郵件帳

號，不需申請。 

2. 學生於退學、轉學手續後，可續用一年，期滿後進行帳號清查刪

除。 

3. 學生畢業後，可續用一年，期滿後進行帳號清查並刪除帳號。 

（三） 特殊需求 

1. 單位公用信箱：凡本校各單位可依據業務需求，指定專人負責並提

出申請，一個單位以申請一個信箱為限，帳號負責人更換申請單位

應負責主動告知。 

2. 計劃公用信箱：凡本校教師可依計劃需要，經計畫主持人同意後提

出申請，惟使用期間限定與計劃相同，計劃結束後進行刪除帳號。 

3. 短期兼任教師信箱：本校短期兼任教師可依據業務需求申請電子郵

件信箱，使用期間限定與聘期相同，聘期結束後進行清查並刪除帳

號。 



五、 電子郵件使用安全規則 

本校電子郵件信箱使用者應確實遵守以下安全規則，以落實資訊安全，確保公

務訊息不外洩，並保護個人資料隱私。使用者違反下列安全準則使用行為，本

中心得停用相關服務，並依情節送請依校規進行處分。 

（一） 使用者應遵守密碼原則，密碼長度至少八碼，且複雜度為英數字、大小

寫混合，並至少每半年定期修改電子郵件信箱密碼。 

（二） 為防範不可抗力導致資料遺失，重要資料由使用者負責備份，並且妥善

維護信箱容量，以免超出容量限制，影響使用者電子郵件正常運作。 

（三） 使用者請勿開啟來路不明之電子郵件及其附件內的連結及執行檔，以免

被植入木馬程式、病毒或勒索病毒。 

（四） 使用者使用電子郵件時不得散布詐欺、誹謗、侮辱、猥褻、騷擾、非法

軟體交易或其它違法之訊息，導致他人權益受損。 

（五） 使用者使用電子郵件時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有違法傳送或侵害他人

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六） 當使用電子郵件系統傳輸機密或敏感性資料時，應對附件進行加密後傳

送。 

（七） 使用者帳號疑似為垃圾信件發送者或侵害郵件系統正常運作，本中心有

權採取緊急停權處置。 

（八） 使用者使用電子郵件時不可作為商業用途。 

（九） 使用者使用電子郵件時，應尊重網路隱私權，不得任意窺視其它使用者

之個人資料或有其他侵犯隱私權之行為。不得盜用他人或系統資源，或

以任何方式影響系統正常運作。 

（十） 使用者辦理公務、及重要（或敏感）專案應使用本校提供之電子郵件信

箱，不得轉至外部私人信箱收發公務資訊。 

（十一） 教職員如轉任或借調至公務機關服務者，不得使用學校電子郵件信

箱收發公務機關相關電子郵件。 

（十二） 使用者如因故無法使用公務信箱讀取訊息，以致影響公務執行，得

由直屬單位主管指定代理人提出申請，並經本中心審核必要性後，授權

代理人讀取公務信箱相關內容。 


